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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 京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AIC MOTOR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58）

內幕消息
終止A股上市輔導

本公告乃由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
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0月16日的公告（「該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0月31日的通函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建議首次公開發行A股並上市及相關事宜。除另有界定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基於目前市場環境、資本市場規則及本公司發展戰略考量，經
審慎研究決定並與上市輔導機構友好協商，雙方簽署了《關於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
票並上市之輔導協議的終止協議》。本公司將在未來綜合考慮自身發展需要與市場情況，適時規劃相
關資本市場安排。



2

董事會認為，上述事宜將不會對本公司業務、經營及財務狀況有任何重大不利影響，亦不會影響本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及公司秘書

于丹

中國，北京，2026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昊先生；非執行董事顧鑫先生；執行董事陳更先生
及朱雁女士；非執行董事葉芊先生、高旭先生、Kevin Walter Binder先生、顧鐵民先生及孫力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尹援平女士、徐向陽先生、唐鈞先生、薛立品先生及紀雪洪先生；以及職工代表董
事趙錦倫先生。

* 僅供識別


